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 安 林罚决字[2025]第06001号
被处罚人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现住址:                                 
被处罚单位名称：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奎溪镇************社      
营业执照注册号（或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 N2***************A    法定代表人: 向**                 职务: ************   记    
单位地址: 安化县奎溪镇白羊社区                                
[bookmark: _Hlk69716577]经查明,2023年1月，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奎溪镇************社（法定代表人：向* ）未按照已办理的征占用林地手续范围施工，将奎溪镇白羊社区八一组（小地名“山湾冲”）林地开挖修建蛋鸡养殖场。经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现场勘验鉴定，毁坏林地面积2867平方米（其中公益林地面积948平方米，商品林地面积1919平方米），折算亩面积4.3亩。地类全为乔木林地，森林类别为公益林和商品林。其中2477平方米林地具备林业生产条件，390平方米林地不具备林业生产条件。                                                 
    上述事实，主要由下列证据予以证明（证据采信理由）：
证据一：（证据名称）当事人的询问笔录、旁证询问笔录。           
证  明：当事人的违法主体资格及没有办理征占用林地批准手续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事实。                                  
证据二：（证据名称）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照片、现场示意图。  
证  明：当事人已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事实。                      
证据三：（证据名称）：鉴定意见书。                                
证  明：当事人擅自毁坏林地的面积、地类、森林类别、毁坏程度。  
证据四：（证据名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复印件、会议记录复印件、转让协议复印件。                                                      
证  明： 当事人的违法主体资格。                               
证据五：（证据名称）林地流转合同复印件、林权证复印件。         
证  明：当事人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林地权属。                    
证据六：（证据名称）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复印件、林木采伐证复印件、自然资源国土测量资料复印件、养殖场建设项目申请资料复印件。          
证  明：当事人已办理的相关用地手续和使用林地范围。                 
本案适用的法律及理由（依据选择理由）：其一，关于当事人违法行为的定性法律依据及选择理由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类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确需占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本案当事人未经县经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毁坏林地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违法行为。                                      
其二，关于本案处罚的法律依据及选择理由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本案决定裁量理由为（决定裁量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通知》（湘林法[2020]5号）第四部分第八条第二项第二目、第三目、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湖南省“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执行标准》的通知）(湘林法[2023]6号)、（湘林法[2021]13号）《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第九条第二款。                  
本案法定情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一款：“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本案中当事人主动补种林木进行复绿处理，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本案酌定情节： 无。                                        
本案适用裁量权基准、规则情况： 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通知》（湘林法[2020]5号）第四部分第八条第二项第三目：“擅自将包含有公益林地和其他林地的林地改为非林地的，合计面积5亩以下的，按擅自将公益林地改为非林地处罚标准进行处罚；合计面积超过5亩以上不足10亩的，按擅自将公益林地改为非林地处罚标准最高档进行处罚。”、第二目：“擅自将公益林地改为非林地的，面积1.5亩以下的，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1倍以下的罚款；面积1.5亩以上3.5亩以下的，并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3.5亩以上5亩以下的，并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湖南省“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执行标准》的通知）(湘林法[2023]6号)第二条“恢复植被”所需费用执行标准“参照湖南省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执行。具体标准如下：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竹林地、苗圃地，每方米10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6元。、第三条：恢复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执行标准“参照湖南省耕地开垦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关于低等旱地的标准执行。具体标准为3.7万元/亩（55.5元/平方米）、（湘林法[2021]13号）《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二款：“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综上，本机关认为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奎溪镇************ 社（法定代表人：向*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通知》（湘林法[2020]5号）第四部分第八条第二项第二目、第三目、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湖南省“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执行标准》的通知）(湘林法[2023]6号)、（湘林法[2021]13号）《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第九条第二款 的规定，责令限期于2026年4月1日前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处罚款人民币壹拾万零伍仟陆佰陆拾壹元伍角整（￥：105661.5）的处罚。罚款计算方式：（2477平方米*10元+390平方米*65.5元）*2.1倍=105661.5元。    
本决定书中的罚款，限你（你单位）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化县支行 (账号： 943000010003068888 ）缴纳。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于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安化县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直接向  桃江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印章）
                                      202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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